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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字號：裁判字號：最高法院 96 年台上字第 3062 號刑事判決

裁判日期：裁判日期：民國 96 年 06 月 07 日

裁判案由：裁判案由：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
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　　　　　　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三○六二號

上　訴　人　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

被　　　告　甲 ○ ○

　　　　　　乙○○○

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，不服台灣高

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二審判決（九十五年

度選上訴字第七五號，起訴案號：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

四年度選偵字第六四、六九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上訴駁回。

    理  由

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，上訴於第三審法院，非以判

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是提起第三審上訴，應以原判決

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係屬法定要件。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

內訴訟資料，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，

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，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

違法情形，不相適合時，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，予

以駁回。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諭知被告甲○○、乙○○○無罪

之判決，駁回檢察官在第二審之上訴，已敘明：（一）民國九十

四年九月十七日舉辦之中秋節月光晚會，係由桃園縣楊梅鎮公所

（下稱楊梅鎮公所）主辦，楊梅鎮婦女會承辦；依楊梅鎮公所檢

附該次活動之成果報告書及現場照片，工作人員即高達五百人，

於戶外公開廣場舉辦，現場不特定觀眾甚多。而與會民眾並無身

分、年齡等限制，並據證人黃曾玉霞、余張雙妹、邱春枝、廖修

珍、李瑞華、黃鍾和妹、黃銀娥於偵查中證稱：當日係中秋晚會

，因為有表演、摸彩，才去參加，到現場後，有人發送摸彩券等

語在卷。活動現場既屬開放空間，未設有控管進出機制，則乙○

○○供稱：當日活動並未限制必須有選舉權人方能進入，應非虛

妄。該次活動係楊梅鎮公所主辦，甲○○時為鎮長，於當日至現

場致詞，難謂有違一般社會常情。甲○○固於致詞時提及其與乙

○○○均有意角逐縣議員，並請大家給予支持。然依第一審勘驗

該次晚會現場光碟片，甲○○致詞前後僅二分鐘。於選舉之際，

凡候選人在人群聚集處，尋求群眾支持，此屬人情之常，實難僅

憑甲○○有發表支持被告等之言論，遽謂有行賄意圖。（二）就

甲○○提供小型收音機贈送現場民眾之經過，證人邱春枝、李瑞

華及黃銀娥於偵查中均證稱，甲○○最後來的時候，因為很多人

沒有抽到獎，甲○○即表示要贈送小禮物給大家，並請司機回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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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，本係用抽號碼方式發放，但因為太耗時間，所以請義工隨機

發給，後來大家就搶成一團等情，亦與第一審勘驗現場光碟片之

結果相符合。甲○○於到達會場時，該次活動已近尾聲；主持人

乙○○○所以詢問甲○○是否提供禮品予現場民眾，係因與會民

眾甚多，現場提供之摸彩獎品有限，為使未能抽到獎品之民眾亦

能盡興而歸，甲○○始在乙○○○及台下民眾之鼓動下表示願提

供小型收音機二百四十台予在場民眾摸彩。證人鄧兆展亦證稱：

當天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內原只有十幾台小型收音機，後來甲○

○打電話要伊回住處車庫內將全部小型收音機搬至會場，數量一

、二百台等語。依甲○○臨時要求鄧兆展返回住處拿取該小型收

音機發放，而非於出發參加晚會初始，即將之放於車上等情，公

訴人認甲○○於購入小型收音機時，即係意欲用於當日晚會行賄

所用，尚屬無據。又乙○○○原係以逐一抽取摸彩券之方式，發

放甲○○所提供之二百四十台小型收音機，然羅煥爐認此方式速

度過慢，乃提議是否以抽取摸彩券尾數方式發放後，即行離去。

亦徵被告等原亦係以抽獎方式發放，並無發送與現場全體民眾之

意。嗣因現場群眾爭相上前領取，場面陷入混亂，導致最後未能

以前述方式發放。是被告等辯稱：提供小型收音機與現場觀眾純

係供晚會助興使用，應堪採信。（三）上開小型收音機，係甲○

○向「詠宏五金商行」大賣場朱秉宏所購買，此據證人朱秉宏證

稱：甲○○於九十四年九月份向伊購買二千四百台小型收音機，

每台新台幣（下同）二十五元等語在卷。證人即銷售上開小型收

音機與朱秉宏之方城企業有限公司（下稱方城公司）負責人林育

星證稱：伊當初是以一台八元價格購買該小型收音機，以一台十

幾（六）元賣給朱秉宏，共二千多台（按係二千四百台），此小

型收音機末端售價，即一般消費者購買價格最多也只有五十元。

另該款收音機批發業者即證人陳淮彬證稱：依記憶所及，伊曾進

貨同款收音機一百五十台，進價好像一台三十二元，如一次進貨

二千四百台，依經驗可將價錢壓低至二十六或二十七元；證人徐

立發證稱：上游廠商曾拿該款收音機給伊試用，報價一百五十台

、一台三十元，依中盤商一般利潤為一成，一台可賣三十三元各

等語。依此情形，該款小型收音機或因購買數量不同而異其價格

，縱以最高價格計算亦未超過五十元。以我國現今國民平均所得

已達相當水準之情況，尚難認區區五十元之小型收音機足以影響

投票權人之「投票意向」，至多不過足以增加選民對於候選人之

好感而已。至於民眾拿取該小型收音機之原因，或出於好奇者，

或基於貪小便宜之心理，不一而足，尚難僅因民眾熱烈索取，遽

以推論甲○○所提供之小型收音機已足以達到影響民眾之投票意

向，而具有對價性等情。從形式觀察，其所為之論斷，並無違反

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。檢察官上訴意旨略稱：（一）甲

○○係以每台二十六元向朱秉宏購買小型收音機，然依卷附出貨

單所載，朱秉宏亦係以每台二十六元向方城公司購買，朱秉宏豈

有無獲利而原價轉讓與甲○○之理？且上開收音機附有電池，應

再加上電池之售價，始為確實之價格。原審未囑託相關商業同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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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會鑑定其市價為何，僅憑朱秉宏證稱市價不超過五十元，及甲

○○進貨數量可能壓低價格為依據，疏未調查甲○○究係以何價

格購入上開收音機，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

。（二）依乙○○○及證人黃和妹、黃銀娥、邱亞慧等人之供證

，被告等係以全數發放而非以抽獎方式處理；且甲○○於前往晚

會現場時，已備妥收音機準備發放，嗣因在場人數眾多，準備禮

品不足，始要司機前往載運，並非事先無準備；況發放之小型收

音機二百餘台，幾乎人人有獎，已非單純助興。而舉辦活動之場

地為被告等之選區，雖場所公開，民眾可自由參加，仍可預見參

與者多為在地之選民。被告等贈與上開小型收音機，與投票權人

投票權之行使具對價關係，有行賄之意圖。原判決之論斷，有判

決不載理由、理由矛盾及適用經驗法則違誤之違法等語。惟查：

（一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款所稱「依本法應於審判

期日調查之證據」，乃指該證據在客觀上為法院認定事實及適用

法律之基礎者而言，若非上述情形之證據，其未予調查者，本不

屬於上開第十款之範圍，仍不得據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。依案內

資料所載，甲○○於現場贈送之二百四十台小型收音機，係朱秉

宏以每台二十五元、外加電池一個，即每台二十六元出賣予甲○

○二千四百台之一部分，此據甲○○、朱秉宏供明（見選他卷第

三三頁、第一審卷第一七四頁）；而林育呈則係以每台十六元出

售上開小型收音機予朱秉宏二千四百台，亦據林育呈證實在卷（

見選他卷第一○七頁、第一審卷第一七三頁）。朱秉宏所經營之

大賣場因接受甲○○訂貨，報價每台二十六元，轉而向林育呈之

方城公司購買，由方城公司工廠出貨指送至顧客指定地點，並經

朱秉宏證稱甚詳，且有估價單（甲○○）、方城公司出貨單可稽

（見選他卷第二九、三○、九八、九九頁）。此種交易方式乃商

場所恆見，亦為上開估價單及出貨單同載其單價為二十六元之原

因，上訴意旨指朱秉宏係無獲利而原價轉讓，尚屬誤會。原判決

誤認朱秉宏所稱每台二十五元係二十六元之口誤（見原判決第七

頁第五行），及疏未說明該二十六元售價係包括電池，固有微疵

，然仍不影響甲○○係以每台二十六元購買上開小型收音機基本

事實之認定。上開小型收音機之單價（二十六元）既甚明確，自

無向相關同業公會詢價再作無益調查之必要。原審未向相關同業

公會詢價，究與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情形有別。（二）
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條之一第一項之投票行賄罪，其所謂

之賄賂，係指具有一定經濟價值之財物而言，其價值之高低固非

所問，仍須該項財物與其約使有投票權人之行使或不行使投票權

，二者之間具有對價關係為必要；又饋贈財物之價值高低，雖不

能據為判斷其是否為賄賂之絕對標準，然仍非不得藉為認定有無

行賄意思之心證資料。為維護選舉之公平性，固應嚴禁候選人以

不公平或不正當之金錢手段競選，惟何謂不公平或不正當，則應

於不違背國民之法律感情與認知下，就社會一般生活經驗而為判

斷。現時台灣社會，於選舉之際，候選人為加深選民對於候選人

之印象，以期拉抬聲勢，各種宣傳造勢手法勢不可免，於文宣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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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中夾雜面紙、原子筆等贈品，或利用選舉造勢或一般晚會中贈

送扇子、帽子或其他價格甚微之贈品等物，時有所見，然非謂有

此等行為即可遽認係屬賄選，尚須斟酌依現時社會大眾觀念、人

民生活水準等，候選人所提供之贈品，是否足以動搖有投票權人

之投票意向，亦或僅係候選人作為加深選民對其印象之用，以為

判斷，非謂一有競選相關言論，其所為贈送物品之行為，即屬賄

選。本件甲○○於楊梅鎮公所主辦之中秋節月光晚會，以鎮長身

分到場致詞時，雖提及其與乙○○○均有意角逐縣議員，請大家

給予支持等語，但其程度應未達「約」使選民之投票權為一定之

行使；且所贈送之小型收音機僅值二十六元，價格甚微，依其經

濟價值，在現今一般社會或該選區內之生活水平而言，尚不足以

左右選民投票之決定，難認獲贈民眾在主觀意思上有因接受上開

物品，即生投票予被告等之意，而具有對價性。被告等發送小型

收音機之本意，應係作為加深選民印象之宣傳品，衡情亦不致違

反社會生活之法律秩序，況就被告等發送小型收音機，並不區別

贈送之對象是否為有選舉權之人等情以觀，亦不能遽謂被告等係

基於行賄之犯意而為，自不該當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條之

一第一項之投票行賄罪。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，並不悖乎一般經

驗法則，自難指為違法。上訴意旨係就原判決已說明論斷之事項

，再為爭辯，或任意指摘，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

法情形，不相適合，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，予以駁回

。

據上論結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九十六　年　　六　　月　　七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法院刑事第六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官  呂　潮　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孫　增　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趙　文　淵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吳　　　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陳　東　誥

     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官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九十六　年　　六　　月   十三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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